[bookmark: OLE_LINK2]附件三：资格性审查表
项目名称： 医疗废物处置服务项目
参选人名称：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评审日期： 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序号
	审查项目
	审查标准
	审查结论（通过/不通过）
	备注

	1
	法人资格
	1. 提供清晰、完整、合法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2. 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应包含医疗废物处置、危险废物经营或相关环保服务内容。
	
	

	2
	相关资质
	1. 提供清晰、完整、合法有效的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2. 许可证核准经营类别必须明确包含“医疗废物（HW01）”。
3. 必须提供该许可证信息在‘北京市生态环境局’官网（或发证机关所属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官网）的有效查询截图，截图日期须在公告发布之后，并加盖公章。
	
	

	3
	信誉要求

	1. 提供格式规范、内容完整的《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》并加盖公章。
2. 提供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查询结果截图（日期在公告发布后），显示未列入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、“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”、“经营异常名录”，并加盖公章。
3. 提供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（www.ccgp.gov.cn）查询结果截图（日期在公告发布后），显示未列入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”，并加盖公章。
	
	

	4
	文件签署盖章
	参选文件按规定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，并逐页加盖供应商公章（或骑缝章清晰有效）。
	
	

	5
	文件完整性
	参选文件包含了比选文件要求的所有必要部分，无关键内容缺失。
	
	

	
	审查结论
	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数量 ≥ 3家，进入符合性审查环节。若不足3家，本次比选终止或依法重新组织。
	
	


评审员（签字）： _____                   _____

